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 3 號 1 樓 （本公司會議室）(實體股東會) 

出席：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為 91,883,420 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

股數共 55,958,399 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60.90%，已符合公

司法第 174 條規定。 

出席董事：陳繼明 董事長、陳繼興 董事、林江清 董事、黃文瑞 董事、許金榮 

董事 

出席獨立董事：張文銘 獨立董事、邱信富 獨立董事、李輝隆 獨立董事 等 

共 8 位董事出席，已超過董事席次 11 席之半數。 

列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鍾鳴遠 會計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李宛珍 律師 

 

主席：董事長 陳繼明               記錄：吳貞樺 

 

一、宣布開會：股東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1）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請詳附件一。 

（2）民國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請詳附件二。 

(3) 民國一一二年度董事領取之酬金報告，請詳附件三。 

（4）本公司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請詳附件四。 

（5）本公司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報告 

說明：本公司截止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末待彌補虧損金額為新

台幣 514,883,602 元，已達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918,834,200 元

之二分之一，依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於股東常會向股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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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本公司董事會編造完竣，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鍾鳴遠、

張雅芸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前述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附

件一、附件五。 

股東發言記要：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5,801,06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贊成權數：  55,151,143權 
98.83%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2,972,217權)

2、反對權數： 35,728權 
0.06%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35,728權)

3、無效權數： 0權 0% 

4、棄權/未投票權數： 614,198 權 
1.10%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613,198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民國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決算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810,575,601 元，加

計期初可供分配盈餘新台幣 300,439,277 元及其他調整數新台幣

4,747,278 元，期末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514,883,602 元。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本年度不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 

三、擬定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六。 

股東發言記要：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5,801,06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贊成權數：  55,164,926權 
98.85%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2,986,000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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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對權數： 43,103權 
0.07%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43,103權)

3、無效權數： 0權 0% 

4、棄權/未投票權數： 593,040 權 
1.06%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592,040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本屆董事任期將於 113 年 7 月 22 日屆滿，擬於本年度股東常會提

前全面改選。 

二、本次擬選任董事十一席(含獨立董事四席)，新選任董事任期自民國

113 年 6 月 7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6 日止，任期三年，董事(含獨立董

事)侯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七。 

股東發言記要：無股東發言。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及當選權數如下： 

類別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繼明 69,143,597 

董事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繼興 55,232,841 

董事 國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江清 55,228,535 

董事 春如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素惠 55,069,377 

董事 黃文瑞 55,140,674 

董事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金榮 55,118,292 

董事 鴻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易座 54,873,759 

獨立董事 羅世蔚 54,945,495 

獨立董事 張文銘 48,617,627 

獨立董事 邱信富 50,431,569 

獨立董事 李輝隆 50,431,745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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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借助本公司新選任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於本年度股東常會

完成董事改選後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 

提報股東會同意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事 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 華矽創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代表人 陳繼明 

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董事、GLOBAL ACETECH CO.LTD 董事、禾迅綠電(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
表、禾碩綠電(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綠燿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鴻壬企業(股)
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家禾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禾羽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
表、禾豐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匯群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永和電力株式
會社代表取締役、元登太陽能(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公司法人董
事代表、碩明綠電(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碩明一號(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碩明二號
(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碩明三號(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益佳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
長代表、麗橙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碩奕太綠能(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介碩(股)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台菱能源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日發綠能(股)公司法人董事長
代表、國碩能源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金雅興光電(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昀暉
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名翔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禾米特用材料(股)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蘇州碩禾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鹽城碩禾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鹽城碩鑽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芯和能源(股)公司董事、Giga Solar
Materials Corporation 法人董事長代表、Wisdom Field Limited 法人董事長代表、Merchant
Energy Pte. Ltd 法人董事代表、Sunshine Solar Power Generation Co.,Inc.法人董事代表

代表人 陳繼興 聯碩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代表人 林江清 

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副總經理、碩明綠能(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暨總經理、禾迅綠電(股)
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利高光電(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利晁光電(股)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
昱昇創能(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日發綠能(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雪芙(股)公司法人監察
人代表、碩奕太綠能(股)公司監察人、介碩(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代表人 

春如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素惠 

春如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國碩科技工業(股)公司董事 

董事 黃文瑞 

禾迅綠電(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華旭矽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榮炭科技(股)公司董
事、禾米特用材料(股)公司監察人、芯和能源(股)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創奕能源科技(股)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永和電力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蘇州碩禾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鹽城碩禾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鹽城碩鑽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Merchant Energy Pte. Ltd 法人董事代表、創碩（鹽城）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鹽城芯材能源
有限公司法人監事代表、Giga Diamond Materials Corporation 法人董事長代表、榮鋰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上高縣榮炭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保山榮鋰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江門市榮炭電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 

董事 勝璽投資(股)公司 漢磊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長、為同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長、誠治生醫(股)公司法人董事
長、雲行至善(股)公司法人董事長、威鈦淨材(股)公司法人董事長 

代表人 許金榮 

漢特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禾榮科技(股)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軒豊(股)公司法人
代表董事長、鋐享捷悅(股)公司董事長、捷悅群洋(股)公司董事長 、漢磊科技(股)公司法人
代表董事、漢民科技(股)公司董事、漢信(股)公司董事、漢辰科技(股)公司董事 

董事 鴻揚創業投資(股)公司 

安泰電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智慧光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虹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及董事、芯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董事及監察人、康聯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及董事、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思霈科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及董事、鴻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董事及監察人、京鼎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三創生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及董事、台灣準時達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及董事及監察人、沃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欣普資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代表人 吳易座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榮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羅世蔚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資深副總經理暨財務長、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
表人、合肥頎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提名暨薪資與考核委員會委員、合肥頎
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鮮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暨薪酬委員暨審計委員、
華旭矽材(股)公司獨立董事暨薪酬委員會委員暨審計委員會委員、頎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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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 

獨立董事 張文銘 穩懋半導體(股)公司董事、穩懋半導體(股)公司磊晶製造群/光電業務中心總經理 

獨立董事 邱信富 

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微電能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綠光一號智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欣欣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活泉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長代表、綠光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活泉一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長代表、雲陽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長代表、台灣農電共榮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屏晁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長代表、嘉晁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萬年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
董事長代表、天興一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二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三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四號智慧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五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六號
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天興七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
萬年一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萬年二號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長代表、彰陽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嘉陽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長代表、南陽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屏陽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長代表、雲晁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南晁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長代表、彰晁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 

獨立董事 李輝隆 台灣保來得(股)公司董事、台灣保來得(股)公司 研發、技術、營業副總經理 

股東發言記要：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5,801,06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贊成權數：  53,480,889權 
95.84%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1,301,963權)

2、反對權數： 1,721,358 權 
3.08%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721,358 權)

3、無效權數： 0權 0% 

4、棄權/未投票權數： 598,822 權 
1.07%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597,822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配合法規修訂，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

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股東發言記要：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5,801,06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贊成權數：  55,181,578權 
98.88%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3,002,652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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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對權數： 16,980權 
0.03%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6,980權)

3、無效權數： 0權 0% 

4、棄權/未投票權數： 602,511 權 
1.07%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601,511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配合法令及公司營運狀況，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部份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股東發言記要：無股東發言。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5,801,069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贊成權數：  53,535,424權 
95.93%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1,356,498權)

2、反對權數： 1,665,292 權 
2.98%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1,665,292 權)

3、無效權數： 0權 0% 

4、棄權/未投票權數： 600,353 權 
1.07% 

(含電子投票方式行表決權數： 599,353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二分。 

(本次股東常會之詳盡內容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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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ㄧ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在過去一年支持本公司，謹代表本公司全體經營團隊在此

致上最深的感謝！ 

回顧 112 年，各國雖已走出 COVID 的陰霾，但烏俄戰爭尚未停歇，以哈衝突

又在中東點起了新戰火；各國政府試圖突破高通膨造成的經濟困境。過去三年全

球經濟震盪不安，再生能源在平價上網及持續積極降低成本暨效率提升的要求下，

隨著全球各地政府積極推動綠能政策，太陽能光電裝置量正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成

長。太陽能產業矽料價格波動大，下游電池片廠商在採購時更積極控制成本，且

面臨中國太陽能導電漿廠降價競爭，在中國強勢崛起的眾多漿料廠下，研發周期

縮短，產品迭替迅速，獲利空間大幅縮減。112 年疫情趨緩，本公司積極重建客

戶關係，在嚴峻的環境中，始終不敢鬆懈，持續加強研發實力及速度，嚴格控管

庫存成本，使太陽能導電漿營收終於在 112 年下半年度反彈，尤其 12 月在新型 N

型銀漿出貨量明顯跳升。電池技術路線轉換過程中，本公司以 N 型銀漿彎道超

車，希望透過新型漿料產品使公司毛利率及淨利率逐步提升，站回全球前三大太

陽能電漿供應商。 

再生能源發展成為全球共識，政策推動太陽能發展。綠色低碳轉型不斷為世

界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各國日益重視並持續加大對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入，多

重政策利好可再生能源發展。以部分國家為例，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制定

了 2023 年光伏產業發展戰略，以確保實現《可再生能源法》設定的目標，同時

德國政府計畫到 2030 年將太陽能裝機容量提高到 215GW。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

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多項政策促進太陽能建設發展。同時 2023 年 7 月深改委 

（中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二次會議指出，當前中國能源變革已進入新的

發展階段，從能耗雙控逐步走向碳排放雙控，可再生能源發展勢如破竹。同時，

太陽能發電成本逐年降低，經濟性凸顯。根據 IRENA 資料，2010 年全球太陽能

發電、陸上風電、海上風電 LCOE （ levelized cost of energy）（平准化能

源發電成本）分別為 0.445、0.107、 0.197USD/kWh，2022 年分別降至 0.049、

0.033、0.081USD/kWh，十二年來降幅分別 達-89%、-69%、-59%，太陽能 LCOE 降

幅居首，成本的降低更加刺激了太陽能發電需求。在全球政策和需求雙重驅動下，

太陽能裝機持續處於高景氣。 

太陽能電池需求擴張，N 型產能加速釋放。隨著終端太陽能裝機量不斷增長，

產業鏈各環節 相應擴產。由於當前 N/P 技術路線切換趨勢明朗，N 型電池以其

更高的光電轉化效率逐漸替代 PERC 電池成為市場主流，2023 至 2030 年 N 型

電池滲透率大幅提升。根據同業公告資料顯示，隆基、晶科、天合、晶澳四家於 

2023 年底分別達到 30GW、 52.5GW、40GW、40GW 的 Topcon 電池片產能。另一

7



 

 

方面，華晟、隆基、愛旭等廠商 也已明確選擇 HJT 或 BC 電池的路線。太陽能

電池產能的不斷提升，促使電池生產過程中對於太陽能導電銀漿的需求水漲船

高。 

展望未來預期碳零排放已成為全球主要國家的共識，以太陽能為代表的再生

能源整體市場前景可期，本公司除持續強化太陽能相關產品外，並提早布局電動

車及半導體事業，積極開發相關原物料來源及藉由團隊研發創新製程技術，提升

良率、降低原物料的損耗，搶攻未來新興應用市場，拓展營收項目，期許本公司

整體營運能穩健成長。如用於儲能及電動車的芯和能源生產之正極材料、本公司

研發及生產之碳矽負極材料、華旭公司之半導體相關製程。在全球太陽能產業及

電子產品規格快速轉變下，使本公司產品布局將更多元化，亦強化本公司股東陣

容，一同搶攻新的應用市場，隨著未來隨電動車產業持續發展，期待逐漸茁壯得

以拓展整體營收項目，使本公司整體營運能更加穩健。 

本公司經營團隊與全體員工的目標一致，將繼續努力為所有股東創造最大的

獲利與公司價值！ 

 

敬祝：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陳繼明 

 

                                            經理人：黃文瑞 

 

                                            財務主管：汪采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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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一
一

二
年
董
事
領

取
之
酬
金

報
告
 

本
公
司
支
付

董
事

之
酬

金
標

準
，

係
依

據
未
來

風
險
因
素
而
調
整
，
且

不
引
導
董
事
為

追
求

酬
金

而
從

事
逾

越
公

司
風

險
之

行
為

。
 
 

董
事
（
含
獨

立
董

事
）

之
酬

金
主

係
屬

董
事
出

席
董
事
會
之
出
席
費
及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等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固
定
薪
資
報

酬
，

依
董

事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之
程
度
及
貢
獻
之
價
值

暨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議

定
支

給
之

。
另

外
，

董
事

酬
勞

係
依

據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予
以
提

撥
，

並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後
報

告
股
東
常
會
。
 
 

本
公
司
一
一

二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
之
酬
金
如
下

：
 

單
位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
純

損
)
之

比
例

(
註

10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B、

C、
D、

E
、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
純

損
)
之

比

例
(
註

1
0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
註

1
1)
 

報
酬

(
A
) 

(
註

2
)  

退
職

退
休

金
(
B
)  

董
事

酬
勞

(
C
)
(註

3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
D)

(
註

4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
E)

 
(
註

5
)

退
職
退
休

金
(
F
)  

員
工

酬
勞

(
G)

 
(註

6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7
)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代
表
人
：

陳
繼
明
 

0
 

0
 

0
0
 

0
0

8
0

8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3,
38
4 

3,
38
4

0
0
 

0
0

0
0

3,
46
4

(0
.4
3)

3,
46
4

(0
.4
3)

4
,
2
59
 

代
表
人
：

陳
繼
興
 

0
 

0
 

0
0
 

0
0

8
0

8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0
 

0
 

0
0
 

0
0

0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1
,
8
62
 

代
表
人
：

林
江
清
 

0
 

0
 

0
0
 

0
0

8
0

8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0
 

0
 

0
0
 

0
0

0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1
,
9
79
 

董
事

 

春
如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代
表
人
：

陳
素
惠
 

0
 

0
 

0
0
 

0
0

8
0

8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0
 

0
 

0
0
 

0
0

0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8
0 

董
事

 

勝
璽

投
資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代
表
人
：

許
金
榮
 

0
 

0
 

0
0
 

0
0

8
0

8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0
 

0
 

0
0
 

0
0

0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無
 

董
事

 

鴻
揚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代
表
人
：

吳
易
座
 

0
 

0
 

0
0
 

0
0

8
0

8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0
 

0
 

0
0
 

0
0

0
0

8
0 

(
0
.
01

)
8
0 

(
0
.
01

)
無
 

董
事

 
黃

文
瑞
 

0
 

0
 

0
0
 

0
0

8
0

1
2
0

8
0 

(
0
.
01

)

1
2
0

(
0
.
01

)
3,
83
7 

3,
83
7

1
0
8

1
0
8 

0
0

0
0

4,
02
5

(0
.5
0)

4,
06
5

(0
.5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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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董
事
 

羅
世

蔚
 

 
4
8
0 

9
6
0 

0
0
 

0
0

1
3
5

2
0
5

6
1
5

(
0
.
08

)

1,
16
5

(
0
.
14

)
0
 

0
 

0
0
 

0
0

0
0

6
1
5

(
0
.
08

)

1,
16
5 

(
0
.
14

)
無
 

獨
立
董
事
 

張
文

銘
  
 

4
8
0 

4
8
0 

0
0
 

0
0

1
3
5

1
3
5

6
1
5

(
0
.
08

)

6
1
5

(
0
.
08

)
0
 

0
 

0
0
 

0
0

0
0

6
1
5

(
0
.
08

)

6
1
5 

(
0
.
08

)
無
 

獨
立
董
事
 

邱
信

富
  
 

4
8
0 

4
8
0 

0
0
 

0
0

1
3
5

1
3
5

6
1
5

(
0
.
08

)

6
1
5

(
0
.
08

)
0
 

0
 

0
0
 

0
0

0
0

6
1
5

(
0
.
08

)

6
1
5 

(
0
.
08

)
無
 

獨
立
董
事
 

李
輝

隆
  
 

4
8
0 

4
8
0 

0
0
 

0
0

1
3
5

1
3
5

6
1
5

(
0
.
08

)
6
1
5

(
0
.
08

)
0
 

0
 

0
0
 

0
0

0
0

6
1
5

(
0
.
08

)
6
1
5 

(
0
.
08

)
無
 

1
、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之
職
責

相
關
事

項
，
除

法
令
或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

皆
依

本
公

司
「

獨
立

董
事

之
職

責
範

疇
規

則
」

之
規

定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之
報
酬

經
相
關

程
序
酌

定
為
月

支
之
固

定
報

酬
，

不
參

與
公

司
之

盈
餘

分
派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應
持
續

進
修
，

包
括
參

加
必
要

之
相
關

進
修

課
程

，
每

月
審

閱
本

公
司

稽
核

報
告

並
對

下
列

事
項

進
行

監
督

：
 

一
、
公
司

之
營
運

計
畫
。
 

二
、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及
半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三
、
審
核

公
司
訂

定
或
修

正
之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四
、
審
核

公
司
訂

定
或
修

正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

從
事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
資

金
貸

與
他

人
、

為
他

人
背

書
保

證
或

提
供

保
證

之
重

大
財

務
業
務

行
為
之

處
理
程

序
。
 

五
、
涉
及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自
身
利

害
關
係

之
事
項

。
 

六
、
重
大

之
資
產

或
衍
生

性
商
品

交
易
。
 

七
、
重
大

之
之
資

金
貸
與

、
背
書

或
提
供

保
證
。
 

八
、
募
集

、
發
行

或
私
募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

 

九
、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委
任

、
解
任

或
報
酬

。
 

十
、
財
務

、
會
計

或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之
任

免
。
 

十
一
、
其

他
依
法

令
、
章

程
規
定

應
由
股

東
會
決

議
或
提

請
董

事
會

之
事

項
或

經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之

重
大

事
項

。
 

2
、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
如

擔
任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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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項目 
108 年私募 

發行日期：108 年 8 月 15 日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日期 

與數額 

股東會通過日期：108 年 6 月 5日 

數額：2,686,000 股 

價格訂定之依據 

及合理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之訂定，以不低於本公司定價日前下列

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訂定之： 

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本次私募定價為 93.06 元，符合股東會決議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

格較高者之八成成數範圍內定價，應屬合理。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考量私募具有迅速簡便之特性，以利達成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

的，且私募有價證券三年內有轉讓之限制，將更可確保公司與策

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

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民國 108 年 06 月 28 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 

關係 

參與公司

經營情形

勝璽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策略性 

投資人 
2,686,000 股 無 無 

實際認購價格 93.06 元 

實際認購價格與參考

價格差異 
本次私募股票價格為每股 93.06 元，為參考價格之八成。 

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

影響 
無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

計畫執行進度 

本次私募募集款項於 108 年 6月 28 日募足並驗資完畢， 

隨即投入公司營運資金。 

已於 108Q3 全數償還銀行借款完畢。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改善公司財務結構，銀行借款減少，減少利息支出， 

提升營運效能，對股東權益有正面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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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9 年私募 

發行日期：110 年 8 月 15 日 

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股東會通過日期 

與數額 

股東會通過日期：109 年 10 月 29 日 

數額：10,000,000 股 

價格訂定之依據 

及合理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之訂定，以不低於本公司定價日前下列

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之八成訂定之： 

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

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本次私募定價為 124.4 元，符合股東會決議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

格較高者之八成成數範圍內定價，應屬合理。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依證交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應募人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考量私募具有迅速簡便之特性，以利達成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目

的，且私募有價證券三年內有轉讓之限制，將更可確保公司與策

略性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另透過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實

際需求辦理私募，亦將有效提高本公司籌資之機動性與靈活性。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民國 110 年 06 月 29 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與公司 

關係 

參與公司

經營情形

鴻揚創業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性 

投資人 
8,000,000 股 無 無 

勝璽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策略性 

投資人 
2,000,000 股 無 無 

實際認購價格 124.4 元 

實際認購價格與參考

價格差異 
本次私募股票價格為每股 124.4 元，為參考價格之八成。 

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

影響 
無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

計畫執行進度 

本次私募募集款項於 110 年 6月 29 日募足並驗資完畢， 

隨即投入公司營運資金。 

已於 110Q3 全數償還銀行借款完畢。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改善公司財務結構，銀行借款減少，減少利息支出， 

提升營運效能，對股東權益有正面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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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4



 

  茲對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

事項敘明如下：  

收入真實性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收入主要係來自太陽能導電漿之銷

售，其民國 112 年度特定客戶及特定產品之銷售收入變化幅度大（詳財務報

告附註二二），故本會計師將前述收入之真實性列入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對此之查核程序包括：  

 1.  藉由瞭解有關銷貨交易循環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以評估銷

貨交易之相關內部控制作業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2.  自銷售明細選取樣本，檢視客戶原始訂單、出貨簽收單或出口報單及銷

貨發票並檢視銷貨對象及收款對象之收款是否有異常情形，以確認收入

發生之真實性。  

其他事項  

  部分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關聯企業，其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

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

有關上述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分別為 68,141 仟元及

510,735 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 0.77%及 5.42%；民國 112 及 111 年度上述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份額分別為 (3,063)仟元及 (27,439)仟元，分別

占稅前淨損失之 0.38%及 5.60%。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碩禾電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

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

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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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

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

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

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

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

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

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

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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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

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收入真實性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營業收入主要係來自太陽能導

電漿及矽輔料之銷售，其民國 112 年度特定客戶及特定產品之銷售收入變化

幅度大（詳附註二三），故本會計師將前述收入之真實性列入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對此之查核程序包括：  

 1.  藉由瞭解有關銷貨交易循環之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及作業程序，以評估銷

貨交易之相關內部控制作業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2.  自銷售明細選取樣本，檢視客戶原始訂單、出貨簽收單或出口報單及銷

貨發票並檢視銷貨對象及收款對象之收款是否有異常情形，以確認收入

發生之真實性。  

其他事項  

  部分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關聯企業，其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

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

有關上述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 112

年及 11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餘額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

68,141 仟元及 550,273 仟元，分別占資產總額之 0.59%及 4.51%；民國 112 及

111 年度上述採用權益法之關係企業損益份額分別為 (3,063)仟元及 (30,646)仟

元，分別占稅前淨損之 0.26%及 5.93%。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2 及 111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

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加其他事項段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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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碩禾電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

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

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

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

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

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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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300,439,277 

減：112 年度稅後淨損 (810,575,601)

減：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5,631,269)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883,991 
本期稅後淨額加計本期稅後淨損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 

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514,883,602)

彌補虧損：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514,883,602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董事長：陳繼明               經理人：黃文瑞           會計主管：汪采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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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七
 

碩
禾

電
子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含

獨
立

董
事

)
侯

選
人

名
單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持
有
股
數

 

董
事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陳

繼
明

 
逢
甲
大
學
銀
行
保
險
系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34
,9
82
,9
09

 

董
事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陳

繼
興

 
文
化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系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公
司

 

能
源

開
發

事
業

部
處

長
 

34
,9
82
,9
09

 

董
事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林

江
清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材
料
科
學
工
程
博
士

 

國
碩

科
技

工
業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34
,9
82
,9
09

 

董
事

 
春

如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陳

素
惠

 
高
雄
醫
學
院

 
醫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春
如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33
0,
34
0
 

董
事

 
黃

文
瑞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航
太
所
碩
士

 
碩
禾
電
子
材

料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41
4,
11
5
 

董
事

 
勝
璽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許

金
榮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光
電
研
究
所
碩
士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4,
68
6,
00
0
 

董
事

 
鴻
揚
創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吳

易
座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材
料
科

學
與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鴻
海
精
密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協

理
 

9,
26
5,
09
8
 

獨
立
董

事
 

羅
世

蔚
 

中
原
大
學
會
計
系

 
交
大
EM

BA
 

頎
邦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中

心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暨
財

務
長

 
0 

獨
立
董

事
 

張
文

銘
 

美
國
卡
爾
森
大
學

 
化
工
博
士

 

穩
懋
半

導
體

(股
)公

司
 

磊
晶
製
造
群

/光
電

業
務

中
心

總
經

理
 

0 

獨
立
董

事
 

邱
信

富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晁
陽
農
產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0 

獨
立
董

事
 

李
輝

隆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材
料
科

學
與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台
灣
保

來
得

(股
)公

司
董

事
/
 

台
灣
保
來
得
(股

)公
司

 研
發

、
技

術
、

營
業

副
總

經
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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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略） 

二、（略）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

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略）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已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

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

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作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

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

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略） 

二、（略）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

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略）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已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

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

性及合理性，以作為出具估價報

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

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

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酌 作 文 字

修正，以符

法制作業。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

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

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

酌 作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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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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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一) （略） 

(二)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 

(以下略)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一) （略） 

(二)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 

(以下略)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

程序 

一、 （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一) （略） 

(二)股票、國內股票型基金、海

外股票型基金、海外債券型基

金、可轉換公司債、存託憑證、

認購(售)權證、結構型金融商品

等具風險性之標的物買賣，應由

負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

之，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含)

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於每

季提出報告。 

(三) （略） 

三、（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

下列情形之ㄧ，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

程序 

一、（略）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一) （略） 

(二)股票、國內股票型基金、海

外股票型基金、海外債券型基

金、可轉換公司債、存託憑證、

認購(售)權證、結構型金融商品

等具風險性之標的物買賣，應由

負責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

之，其金額在新台幣壹仟萬(含)

以下者，由董事長核可，並於每

季提出報告。 

(三) （略） 

三、（略） 

四、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有

下列情形之ㄧ，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酌 作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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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以下略)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

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以下略) 

第九條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ㄧ、（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國內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七款，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交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間，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依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授權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ㄧ、（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國內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  (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七款，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股東會通過

及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間，

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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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在三億元以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以下略) 

 

得依第七條第二項第一款授權

董事長在三億元以內先行決

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二項交易，交

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二項所

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

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

在此限。 

(以下略) 

第十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二)(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易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一、~三、(略)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二)(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之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易外，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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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一) ~(六)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

標準 

(一) ~(六)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

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

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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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

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

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

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

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二、~四、(略) 

 

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

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

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購

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

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

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

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二、~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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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碩禾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資金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

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

依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因有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

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二、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

週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

金之必要者。 

資金貸與他人之原因及必要性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

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應

依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因有短

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

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一、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公司或是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納入為合併個體

之子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二、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

週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者。 

配合公司營

運需求調整。

修改因有短

期融通資金

之必要從事

資金貸與之

限制。 

第四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略) 

二、(略)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

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為限。 

四、(略) 

（以下略）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

額 

一、(略) 

二、(略)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本公司對直接或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子公司或是依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納入為

合併個體之子公司，其個別

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對其

餘個別對象貸與之金額以

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限。 

四、(略) 

（以下略） 

配合公司營

運需求調整。

修改短期融

通資金之個

別貸與限額。

第六條 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略) 

二、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

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

利率。本公司貸款利息之計收，

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如遇特

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

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略) 

二、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

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

利率。本公司貸款利息之計收，

繳息期間由雙方約定之，如遇特

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

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配合公司營

運需求調整。

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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